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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FAC 文件第 5/16(2)號  

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 
第三十二次會議  

議程第 3(b)項：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 

目的 

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上次在 2016 年 3 月 31 日舉行會議，本
文件匯報自上次會議以來，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(工作小

組)的工作進展。  

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 

提交小型工程文件方面的方便營商措施，以加快簽發暫准食物業

牌照  

2. 屋宇署聯同食物環境衞生署(食環署)向工作小組簡介提交小

型工程文件方面的方便營商措施，以加快簽發暫准食物業牌照。  

3 . 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全面實施。就暫准
食物業牌照的申請而言，申請人須根據小型工程監管制度的要求

進行某些建築工程(例如豎設／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的構築物或

招牌)。在所需小型工程竣工後，申請人須向屋宇署提交完工證

明書及證明文件，並須把該等文件的副本送交食環署查核和處

理。食環署每次核對及處理文件，連等候時間一般需時三至五個

工作天，以致延長了暫准食物業牌照的簽發時間。此外，屋宇署

所發出的樓宇安全規定是以英文載述內容，而小型工程承建商則

通常以中文填寫完工證明書。食環署的個案經理或會發現完工證

明書內以中文描述的小型工程，與樓宇安全規定所述的小型工程

不符，承建商因而須修改並重新提交小型工程文件，這情況並非

不常見。  

4 .  為加快簽發暫准食物業牌照的程序，當局建議由負責簽署

《符合規定證明書 B (樓宇結構規定)》的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工
程師，同時負責證明小型工程完工證明書符合樓宇安全規定所述

的工程要求，而屋宇署會就此進行抽樣查核。在這安排下，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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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已無須預先把小型工程完工證明書及證明文件送交食環署查

核。  

5 .  屋宇署最近在 2016 年 5 月 16 日開始，為新申請個案樓宇安
全規定中所載小型工程項目提供中英文版本。此改善措施不單有

助註冊承建商填寫小型工程的文件，亦可避免相關持份者對小型

工程項目要求產生不必要的誤解。  

6 .  工作小組歡迎上述方便營商措施，並促請政府盡快推行上文

第 4 段所建議的新安排。  

食物業處所遵行消防安全規定的新措施–實施情況檢討  

7. 為確保食物業處所全面遵行消防安全規定，當局實施三項新

措施，並在該等措施實施滿一年後予以檢討。食環署聯同消防處

向工作小組簡報主要檢討結果。  

8 .  食環署對普通食肆、小食食肆和工廠食堂牌照施加附加持牌

條件，規定持牌人必須時刻遵從消防安全規定。截至 2015 年
9 月 30 日，消防處並無發現嚴重違反消防安全規定的情況。性質
輕微的違規個案只有 24 宗，涉及 22 間普通食肆和兩間小食食
肆。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，未有食肆或工廠食堂因違反消防安
全規定而被暫時吊銷或取消牌照。  

9 .  在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期間，共有 12 712
個牌照，當中包括 9 078 個普通食肆牌照、 3 181 個小食食肆牌照
及 453 個工廠食堂牌照須取得消防處發出的《不反對牌照續期通
知》方可續牌。其中 12 108 宗(即 95.2%)獲消防處發出《不反對
牌照續期通知》成功續牌，另有 568 宗(即 4.5%)並未續牌個案，
皆因有關持牌食物業處所自願交回牌照、結業或其他理由以致牌

照被取消。至於餘下 36 宗(即 0.3%)未獲發《不反對牌照續期通
知》的個案，食環署和消防處採取務實的處理方式，在不影響處

所消防安全的前提下，協助有關持牌人續領牌照。  

10. 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期間，食環署共接
獲 4 945 宗暫准牌照申請，其中 3 203 宗已申報於處所內使用聚
氨酯泡沫塑料墊褥和襯墊家具。全部申請人都能在消防處人員進

行核證視察之前或視察期間，提交相關的發票和測試證明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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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至於較早前有《不反對牌照續期通知》派送到不正確地方的
問題，食環署已修訂食物業牌照申請表，以便申請人如有需要可

以提供在發牌前及後使用的兩個不同的通訊地址。根據過往去的

經驗，六月到期續領的牌照數目會比較多，食環署已特別安排提

早發出續牌通知，以便持牌人有更充裕時間為有關牌照安排辦理

續牌申請。  

12. 歸納檢討結果，新措施大致運作暢順。工作小組讚賞食環署
和消防處實施新措施的努力，尤其是以務實及嚴謹的方式處理續

牌申請。  

建議精簡暫時吊銷或取消食物業牌照的上訴機制最新情況  

13. 食環署就精簡根據《食物業規例》(第 132X 章)發出的食物業
牌照被暫時吊銷或取消的上訴機制的建議，即取消現時第三層上

訴制度(即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)，向工作小組匯報其最新情況。  

14. 工作小組在 2014 年 6 月 6 日和 10 月 17 日的會議上，向食
環署表明對建議的深切憂慮，由於該建議會嚴重損害持牌人的合

法權利，而且現時的三層上訴機制不但有效防止濫用權力，還提

供了妥善的監察及制衡。  

15. 經仔細研究工作小組及其他持份者對建議的意見，並考慮到
已執行的加強監管和執法措施的成效後，食環署認為現時並無迫

切需要精簡上訴機制。該署會密切監察有關情況，如發現上訴機

制被濫用，便會重新審視該機制是否須予精簡。  

16. 工作小組欣悉食環署決定維持三層上訴機制。  

未來路向 

17. 請各委員察悉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。工作小組會繼續留意上
述各項事宜的發展。  
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 
2016 年 7 月  


